
2020 年鹿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农村危房改

造（部分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部分中央补助资金）

年初预算（万元） 1144 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鹿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评价得分 91分 等级：优

评价结论

住建局根据《2020 年鹿寨县脱贫攻坚住房安

全保障战役实施方案》的要求组织项目实施。投

入指标方面，项目申请、设立符合相关规定，具

体可行，资金申请规范，设定的绩效目标符合客

观实际，细化、可衡量。过程指标方面，项目管

理制度和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提高，资金支出规

范性、会计核算等方面需要加强。产出指标方面，

按照计划指标全面完成。效果指标方面，社会效

益、持续影响、满意度达到设定的指标值。

主要问题

1.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鹿寨县住建局

未建立单位业务层面的管理制度，包括“建设项

目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等项目内控

制度和预算、收入支出、资产等资金内控制度，

实际工作中参照执行的鹿寨县房地产管理所的相

关项目管理制度，都是 2014 年-2016 年制定的，

大多数与上级有关部门现行的管理制度不吻合。



2.项目监督管理需要加强。补贴资金支付过

程中，针对各个乡政府提交的补贴资金支付申请，

一方面支付黄冕镇政府 11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户人员统建房工程款，会计凭证所附黄冕镇政府

“危房改造五保户信息统计表”制表人、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均未签字；支付寨沙镇 58户自建（新

建）补助 146.36 万元，会计凭证所附寨沙镇政府

提供拟发放的 58户补助名单，制表人、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均是打印方式出现并未签字；导江乡

政府提交的申请函中，5 户“退出户、残疾人困

难户新建补助名单”上，制表人、审核人、单位

负责人均未签字。补助对象是否符合政策规定的

范围，身份确认材料不充分。另一方面，住建局

业务部门未能通过进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网”核对接受补贴

贫困户身份后提出审核意见，住建局财务部门无

法根据业务部门审核结果进行财务审核。实施单

位和项目主管部门在项目资金支付环节履行审

核、监督职责不够。

3.资金审核需要加强。项目资金会计核算按

资金来源分类核算，未按项目分类核算；对于由

各乡政府实施的补助项目，乡镇政府向住建局提



出资金申请函，申请函所附材料缺乏统一要求，

同样是危房修缮资金补助，有“XX镇 2020 年贫

困户危房修缮加固结算清单”、有“2020 年 XX 镇

农村危房修缮名单”且表的内容、项目也不统一。

项目资金支付所附原始凭证不全，比如，缺少领

款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重大项目、

大额资金缺少住建局领导班子讨论会议纪要；原

始凭证真实性不够，比如，发放表缺少制表人、

审核人、部门负责人签字。

整改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 鹿寨县住建局要在《行政

事业单位内控规范（试行）》《政府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结合住建

局实际业务特点，建立一套合理、完善、有效的

单位层面与业务层面并举的内部控制体系来规范

日常经济活动。以保证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

产安全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提高公

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2.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管理。严格按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和鹿寨县住建局制定的项目

管理制度，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在确定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补贴金额、危房改造竣工验收、项目

资金支付等各个环节实行精细化管理。针对目前



存在的补贴对象身份确认审核材料不充分、乡镇

政府审核流于形式、大额资金支付缺乏领导班子

讨论会议纪要等问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

整改，确保项目补贴资金精准、及时补贴到位，

按质按量完成。住建局作为危房改造资金县级项

目主管部门，无论是本部门实施的项目，还是由

乡镇政府实施的项目，都要掌握整个项目的实施

和全部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

题，提出整改建议。行使项目监督审核的职责。

3.进一步加强项目支出绩效管理。一是要充

分认识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加强本单

位工作人员对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相关规定的学

习，将绩效理念、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

督全过程，把实现绩效目标和完成项目预算有机

结合起来；二是认真做好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

认真总结项目实施的经验，客观分析项目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查找薄弱环节，制定改进措施，提

高项目支出绩效管理水平和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评价机构
南宁鉴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6 日


